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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研究動機
　　臺灣自民國39年以來，地方治理體制歷經地方制度法制化、精省以及98年的縣市改制升格的行政區劃變革，而於99年12月25日生效的新變革，將會使臺灣地方體制形成：台北市、新北市、台中縣市、台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的新局。
　　此次改制，可稱為我國地方制度上區域調整上的最大變革，台灣面臨外在全球化的內部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要求下，將行政區域朝「大規模」（large scale）的區域予以合併，這樣的重大變革，其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及發展皆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與評估，這個新變革是否帶來臺灣都會區的發展的新特色，並內直轄市帶動都會周邊縣（市）的區域發展，並促進區域均衡的預定目標？
1、 研究問題
　　我國在縣市政府改制升格直轄市後，衍生出許多的相關問題，本研究不可能就全盤性的問題逐一探討，僅能就個人多年來最關心的跨區域合作相關進行研究：
１、我國跨區域合作問題已有不少討論，包含地制法已列有相關規定，但仍有合作不力的情況，需加以檢討分析。
２、五都之後，這五都所面臨的跨域合作的議題有哪些？本研究將逐一檢視。
３、五都之後，政府推出的「區域建設發展委員會」將扮演直轄市帶動相關縣市發展的合作平台，本研究將做統計資料的蒐集並加以分析，這個合作平台是否發揮其帶動區域均衡的機制？
４、國外的都會區其合作平台為何？這些個案台運作的狀況及績效是否值得我國參考？
５、本研究將透過深度的訪談中央及地方主管的官員，能深入掌握不同都會區的合作狀況及問題，並試圖提出可能的因應之道。

三 文獻回顧
　　學界有關府際關係與跨域治理的學術期刊相當多，在篇幅有限的計畫大綱中，實在無法逐一列舉，本文獻回顧，以聚焦於跨域合作機制的研究論文為主，避免失焦。
（一）有關都會治理的文獻回顧
　　國內相關文獻相當豐富，一些學者從全球化發展下以區域經濟的觀點來探討空間的策略規劃及佈局，並作為下位行政區劃的研究（周志龍2002）。第二種類型的學者，則集中在行政區劃、府際關係及都會治理間的關係，這部份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法制、組織和行政管理面的討論（江大樹，2001；趙永茂，2000；2003；黃錦堂，2000；李長晏2004；紀俊臣，2007、2008），這類型的探討多且豐富。第三部分的論文則從治理理論及夥伴關係切入，著重在都會區域內跨域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其問題的探討（彭光輝，2000；林水波，2002；李長晏2004；陳立剛、李長晏2003；陳立剛2002；周育仁，2009）。第四種類型研究以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 theory）理論來進行都會治理研究，亦以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及博奕理論（game theory）來探討中央是否介入地方政府間，或地方政府為何在特定議題採取合作或不合做的行動策略（黃瑋倫、孫立群，2007；劉宜君、陳敦源，2007；劉坤億，2004），並有學者以網路（network）分析的方式，進行探討台灣府際財政治理網絡競合關係。
　　在個別的區域治理的文章中，趙永茂則提出「中間機關理論」及「有限目地政府理論」作為立論基礎，並以法國區政府（Region）的案例分析，作為台灣區治理的策略學習（趙永茂，2003b；2003a），紀俊臣則對英、日、美區域治理的法制面有詳細描述，基本上美國是以都會區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 ）模式來推動都會區內核心城市及其附近縣市的合作治理模式；英國係以區域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至於日本則採取「廣域行政」之合作機制，紀俊臣並指出台灣地方制度法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及二十四條，徒具法律形式，位能訂定經費分擔的原則，未能發揮預設的政策功能。
　　陳立剛則早在2001年指出台灣為因應全球化的發展應加強跨區域合作機制平台的治理，並推出九項可能合作的模式供我國參考（陳立剛2001；陳立剛、李長晏，2003）。李長晏則提出「地方策略性夥伴關係」作為我國處理跨域問題或危機解決的理念，並提出「兩階段、六選項」的解決跨域問題的新看法（李長晏2004；2007）。劉坤億則以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探究我國跨域合作的問題，並在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上及執行面上探討合作單位間的治理成本問題（劉坤億，2006）。江大樹則以政治經濟學觀點，分別從行為者、利益及權力等三個概念進行分析，並提出三個政策分析：一、中央不宜貿然核准特定或全部申請案；二、增設縣市合併誘因，促成都會生活的整體發展；三、持續推動鄉鎮長官派並宣示鄉鎮行政區的調整。孫同文則以「權力轉移」（devolution）作為府際關係的核心概念，唯有在授權地方的策略下，地方合作的產生才有可能。陳敦源亦以「制度」（institution matte）的觀點下，認為制度的設定或引進將會引導行動者的行為，進而規範其合作的不穩定因素，促成彼此間的合作，依此制度論邏輯，探討了健保費案例及跨域系絡中政策的執行成效（劉宜君、陳敦源，2007；陳敦源、王光旭，2007）。
　　黃錦堂則對德國的地方政府的合作樣態有詳細的分析，指出我國在地方政府和做法規面的缺失，並指出我國可向德國地方政府合作借鏡的地方（黃錦堂，2007）。
　　以上的國內文線提供了許多有關都會治理的研究基礎，亦有不少文獻是集中在跨區域的合作議題上，但一般而言，則較缺少本土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的研究，本研究希冀在五都政策執行後，能到各都會區進行實地的深度訪談，以確實瞭解我國在實施跨域合作時，在規則、非規則及制度面上所真正遭遇的困境。
　　有關國外探討都會治理及跨域合作的文獻非常之多，限於篇幅本研究僅以三大研究發展的趨勢力加以扼要說明。
　　第一種發展趨勢主要在探討都會（市）權力結構的發展，權力轉移的理論等，這包括了城市的多元主義（Bevir, 2006；Beaumont and N. cholls, 2008）、都市政體理論（Stone, 1989, 2005）、機器成長理論（Stephens & Wikstrom, 2000）等。
　　第二種發展趨勢則以都市管理學者所提出許多不同的都會的研究途徑，如傳統的改革論者（Dente, 1990）、公共選擇理論（Peterson, 1981），當然也包括新制度議論者（Jered B. Cair and Richard Feicele 2009；Hohn Neuer, 2005）、都會治理體制建立（Pierre, 1999）。
　　第三種趨勢即強調都會與民主政治發展的互動，早期有Dahl（1961）提出的多元主義（pluralism）、Kingdom（1995）與Baumgartner。Jones（1993）提出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Ostrom（1990）提出的集種行動分析（collective action）以及Stone（1989）提出的政體分析（regime analysis）等重要文獻。
  國外的文獻提供不少的理論架構的探討，有助國內學者理論引用，而國外文獻中亦有很多的個案分析，實尚待國內社群的仔細討論、比較，甚至可考慮作為國內政策的借鏡。
四  研究架構
　　本研究基於跨區域的合作涉及地方政府的合作常涉及雙方或多方的資源互相依賴關係，地方政府間彼此需衍生出動態、彈性的策略夥伴關係（陳立剛、李長晏2003；劉坤億2006），因此本研究採取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的制度觀點，尤其是交易成本的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來思考影響地方政府的合作或不合作可能的變數：聯合出產經濟（joint production economics）、機會主我的預期成本（expected costs of opportunism），以及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s）（David Lake, 1999）。透過新制度的觀點，來觀察分析五都之後，政府欲以「區域經濟建設發展委員會」的合作平台推動區域的合作計劃，達到區域均衡發展的政策是否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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